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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单位名称） 的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开

办费之办公家具采购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

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院长办公桌、2庭长办公桌、3合议桌 A、4 合议桌 B、5合议桌 C、6操作台 A、7操作台 B、8 洽谈桌

A、9洽谈桌 B、10 研讨桌、11观摩桌、12 书桌、13S 形吧台、14U 形吧台、15 餐桌 A、16 餐桌 B、17

餐桌 C、18 餐桌 D、19 餐桌 E、20 洽谈长桌、21 办公桌、22 后排桌、23 圆形会议桌、24 弧形条桌、25

办公椅 A、26 办公椅 B、27 办公椅 C、28 办公椅 D、29 办公椅 E、30 律师休息椅、31 研讨椅、32 会客

椅 A、33 会客椅 B、34 观摩椅、35 椅子、36 餐椅 A、37 餐椅 B、38 餐椅 C、39 吧椅、40 会议椅、41 资

料柜、42 防爆器材柜、43 物品柜、44 矮柜、45 保密柜、46 储藏柜 A、47 储藏柜 B、48 合议桌桌边矮

柜、49茶水柜 A、50 茶水柜 B、51 茶水柜 C、52 组合高柜 A、53 组合高柜 B、54 组合高柜 C、55 组合

高柜 D、56 组合高柜 E、57 组合高柜 F、58 衣柜 A、59 衣柜 B、60 置物高柜、61 餐边柜、62 储物柜、

63 自助书写台、64 床头柜、65 洽淡椅、66休息沙发、67 沙发 A、68 沙发 B、69、70 沙发 C、71 沙发 D、

72 会客沙发、73 讨论沙发三人位、74 讨论沙发单人位、75靠窗卡座、76 换衣凳、77当事人等候椅、

78、79、80 茶几 A、81 茶几 B、82 茶几 C、83 茶几 D、84 茶几 E、85 茶几 F、86 卷门床柜、87四折床、

88 床、89 磁吸白板、90 试衣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朴美家具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80 人，

营业收入为 9771.7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446.1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

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上海朴美家具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0 月 10 日

说明：（1）本声明函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

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

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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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得

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管理办法》。

（2）本声明函所称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是指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

标，否则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

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4）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以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规定为准。

（5）中标人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其在投标客户端中“ 中小企业声明函 ”一栏上传的 文件将自

动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供应商请勿在投标客户端“ 中小企业声明函 ”一栏上传投标文件其他内容，

否则因自动公告该栏文件导致中标人商业秘密等信息泄露的，招标人不承担任 何责任。（实际以采购

云平台最新的操作程序为准）

（6）供应商在投标客户端“ 中小企业声明函 ”一栏与投标文件中，多处上传本声明函的， 以投标客

户端“ 中小企业声明函 ”一栏上传的作为认定依据。

注：各行业划型标准：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

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